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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.252
→茲將完整的題目及解析論述如下：
Q：按甲男、乙女結婚，甲婚前開設西點麵包店，因經營不善關門，並背負一百萬元債務；乙結婚時有存款五百萬元。婚後五年因個性不合，甲、乙協議離婚。其時二人個別財務狀況如下：婚後購買A地（價值一千萬元，抵押貸款二百萬元），汽車一部（價值八十萬元），已清償婚前債務一百萬元；乙婚後購B屋（價值五百萬元），繼承C地（價值一千萬元），婚前存款累積利息尚存三十萬元，於離婚前半年贈與其父五十萬元以為奉養。

【解析】
甲夫之剩餘財產：
現存婚後財產，計有
A地1000萬元，汽車80萬元。
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債務，應分別納入現存婚後財產（民法第一○三○條之二參照）：清償債務支出之100萬元。
婚姻存續中之債務：購買A地貸款200萬元。
剩餘財產：現存婚後財產總和（1000萬＋80萬＋100萬）－婚姻存續中之債務（200萬）＝980萬元。
乙妻之剩餘財產：
現存婚後財產，計有
B屋500萬元，汽車80萬元。
婚前財產所生孳息30萬元。（民法第一○一七條第二項參照）
不列入計算部分，包括：繼承C地1000萬元（民法第一○三○條之一參照）、離婚前半年贈與其父50萬元（民法第一○三○條之三第一項但書參照）
婚姻存續中之債務：無。
剩餘財產：現存婚後財產總和（500萬＋30萬）－婚姻存續中之債務（0）＝530萬元。
差額平均分配：
→甲之剩餘財產980萬元－乙之剩餘財產530萬元＝差額450萬元。
→該差額平均分配之，故乙妻得像甲夫請求金額為：225萬元。
